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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董事會與股東會之運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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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股份有限公司之機關

(一)股東會-公司內部決定意思之最高機關

(二)董事會-公司之業務執行及代表機關

(三)監察人-公司業務執行之監督

(四)股東會與董事會-企業所有與企業經營分離

董事會與監察人-企業經營與企業監督制衡

(五)股東會與董事會均為「會議制」，以「決議」來形成意思決定，

監察人為「獨任制」機關，不須其他監察人同意，獨立行使職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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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董事會常見問題

(一)召集程序疑義

(二)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

(三)董事會之召集權人

(四)董事會之決議方法及決議之瑕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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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召集程序疑義

董事會召集之通知（公204）

董事會可否在國外召開 （97.10.21商0970242710）

董事會之召集可否以電話或口頭通知（98.7.17商 09802090850）

股東會改選董事及監察人後，何時可召開董事會選任新董事長？

證交法規定未符召集程序之處罰 (證 26-3、178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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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

董事代理出席董事會之規定（公205Ｉ）

章程未訂有董事出席董事會之代理者，其代理行為對公司不生效力。

（92.8.19商09202171850）

可視為親自出席：以視訊參與會議者（公205Ⅱ）

不得視為親自出席：以電傳視訊之外的方式參與會議者

（92.9.15商09202189710）

(非公發公司董事會得以書面方式行使表決權視為親自出席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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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董事會之召集權人

每屆第一次董事會，由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最多之董事召集。

未在期限內召開時，得由過半數當選之董事召集（公203）

董事會由董事長召集之。過半董事得請求董事長召集，請求提出後15日

內未召開時，過半董事得自行召集。（公203-1）

每屆第1次董事會得票最多之董事未出席董事會，可依公司法第208條第

3項規定之法意，由出席董事於會議開始時互選1人擔任主席，以利開會

(103.9.17商10302423460)

董事會散會，其餘董事續行集會所決議無效。 （法務部82.8.2律決16021）

全體董事所得選票代表選舉權相同者，宜由董事互推召集第1次董事會。

(102.4.26商10202410930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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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董事會之決議方法及決議之瑕疵

對於董事會議決事項，有自身利害關係之董事不得加入表決，非謂董事

會之召集可不通知有利害關係之董事出席。

（最高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3410號判決）

董事會僅由董事一人親自出席，不具會議基本形式要件。

（最高法院65年台上字第1374號判例、93.5.7商09302073130）

董事僅剩2人以上仍可召開董事會

（93.12.2商0930220247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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利益迴避之董事，如何計算出席董事人數？

（95.3.16商09500526860）

董事會決議事項僅餘1人可就決議事項進行表決

（99.4.26商09902408450）

董事會召集程序或決議內容違反法律者，應認為當然無效

（最高法院97年台上字第925號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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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股東會常見問題

(一)是否為有權召集之人召集

(二)召集程序違法

(三)決議方法違法

(四)股東會決議之瑕疵

(五)股東會之散會程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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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是否為有權召集之人召集

股東會召集權人：董事會（公171）、監察人（公220）、少數股東（公173）、

持股過半之股東(公173-1)…

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，當然無效

（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191號判例）

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，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

情形有別。

（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425號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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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召集程序違法

召集期間不足法定規定

股東會召集期限（公172 I、 II、III）

召集通知採發信主義及法定期間之認定 （84.2.25商202275及93.6.4商09302084840）

通知對象以停止過戶日股東名簿記載之股東為準（93.9.13商 09302145050）

延期召開股東常會之規定（公170 II）

 何謂正當事由？(103.7.24商10302074720)

 未經主管機關核准延期召開，仍應於當年度擇期召開股東常會。

（91.7.24商09102149590）

*證36排除適用/證178違反者處予罰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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開會地點不適當

公司可自由選擇地點召開股東會，但應讓全體股東皆有參與之機會，

如股東對此召集程序認為違法，可訴請法院裁判。（57.9.9台商21763）

「OO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」參考範例第5條載明，股東會召

開之地點，應於本公司所在地或便利股東出席且適合股東會召開之地

點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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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載明召集事由或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者而以臨時動議提出

 通知及公告應載明召集事由（公 172 Ⅳ）

 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載明之項目(公 172 Ⅴ)

 說明其主要內容，並得置於網站

公開發行公司應另遵循規定

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56-1、60-2

(員認低於市價發行，員工限制型股票發行)

上市櫃公司買回本公司股份辦法10-1  (員工庫藏股低於買回價格轉讓)

交易所營業細則48-3、櫃買中心務規則8-2  (子公司於海外申請掛牌

交易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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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決議方法違法

由不得擔任主席之人擔任主席主持股東會決議

（最高法院76年度台上字第957號判決）

股東會主席是否適格屬公司法第189條問題

（93.10.19商09302400210）

特別決議之出席股東不足法定股份數額

（最高法院63年度台上字第965號判例）

＊最高法院103年度台上字第1644號判決為

「股東會決議不成立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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違反章程限制或無表決權而參與表決

表決權之限制（公179）

• 原則：每股有一表決權

• 例外：股份無表決權之情形

股份數與表決權數之計算（公180）

• 無表決權股東之股份數，不算入已發行股份

總數。

• 公178不得行使表決權之股份數，不算入已

出席股東之表決權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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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股東會決議之瑕疵

股東會決議不合法，有得撤銷及無效兩種，股東得訴請法院撤銷，但法

院得視違反事實是否重大影響作為准駁裁定，或認為無效。

公189規定訴請法院撤銷股東會決議之股東，仍應受民法56Ⅰ之限制，

其出席會議並無異議者，無撤銷訴權。

（最高法院73年台上字第595號判例）

未出席股東會之股東不受民法56Ⅰ但書之限制

（最高法院88年台上字第1081號判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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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東會召集程序或決議方法違反法令或章程，其決議事項可否准予登記？

（法務部70.7.6法70律8442、經濟部70.7.15商28787）

股東會決議如為無效，係自始確定不生效力，亦無待於法院裁判，惟在

該項決議是否無效生有爭議，應解為得提起確認之訴。

（司法院76.11.25日（76）廳民一字第3090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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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五)股東會之散會程序

公司應訂議事規則。股東會開會時，主席違反議事規則，宣布散會者，

得以出席股東表決權半數之同意推選一人擔任主席，繼續開會。

（公182-1Ⅱ）

股東會既定議程完成後之宣布散會是否屬主席裁量權限，允屬股東會

議事規則之規範範疇，倘未明訂時則屬主席裁量權限。

（99.11.25商09900692530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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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時事議題探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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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經濟日報110.4.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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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間

2020年5月

2020年6月

2020年8月

2020年12月

2021年2月

聯光通
全面改選董事

友訊
解任公司派董事

上市櫃公司股東臨時會重點

東林
公司派、市場派分別由獨董發起，在台中與台北同一天召開股會，台中
場因出席股數不足流會，台北場通過解任多名獨董與董事補選案

太普高
全面改選董事

永大機電
解任另一獨董

資料來源:聯合新聞網 /經濟日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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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監察人召集股東會(公220)

監察人除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，得為公司利益，於必要

時，召集股東會

2、無召集權人召集之股東會所為之決議，當然無效

(最高法院28年上字第1191號判例)

3、監察人於無召集股東會之必要時召集股東會，與無召集權人召集股東會情

形有別

(最高法院89年台上字第425號判決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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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監察人召集股東會規定

依90年11月12日修正公布之公司法第220條規定：「監察人除董事會不

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外，得為公司利益，於必要時，召集股東會。」

準此，監察人得行使股東會召集權之情形有二：其一，董事會不為召集或

不能召集股東會時；其二，監察人為公司利益認為必要時。換言之，修法

後，為強化監察人權限，使其得即時合法召集股東會，監察人不再限於

「董事會不為召集或不能召集股東會時」始得行使其股東會召集權。至於

「必要時」如何認定，允屬具體個案，如有爭議，請循司法途徑解決。

（93年4月13日商字第09302055200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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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召集股東會疑義

依證券交易法第14條之4第3項規定，公司法對於監察人之規定於審計委

員會準用之；同法第14條之4第4項規定公司法第220條對審計委員會之獨

立董事成員準用之，是以，審計委員會或其獨立董事成員準用前揭公司法

規定。基此，有關審計委員會之獨立董事召集股東會議一節，依公司法對

於監察人之規定辦理。

（100年3月1日經商字第10000533380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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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經濟日報110.8.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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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、出租全部營業等重要事項之特別決議(公185)

公司為下列行為，應有代表已發行股份總數三分之二以上股東出席之股東

會，以出席股東表決權過半數之同意行之:

(1)締結、變更或終止關於出租全部營業，委託經營或與他人經常共同經營之

契約。

(2)讓與全部或主要部份之營業或財產。

(3)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，對公司有重大影響。

公開發行股票之公司，出席股東之股份總數不足前項定額者，得以有代表已

發行股份總數過半數股東之出席，出席股東表決權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行之 。

前二項出席股東股份總數及表決權數，章程有較高之規定者，從其規定。第

一項之議案，應由有三分之二以上董出席之董事會，以出席董事過半數之決

議提出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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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公司為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列之行為時，未經依法決議不

生效力

公司為公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所列各款之行為時，應得該條項所列一

定股東之同意，否則該行為不發生效力。

(最高法院六十九年度台上字第三三六二號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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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、公司受讓全部財產之行為對營運有重大影響者始得召開股東會予

以特別決議

按公司為受讓他人全部營業或財產之行為者，非即一律應受公司法第185條第1

項第3款之規範，尚須此項行為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，始有依該條規定召開股

東會以特別決議同意之必要。至於此項行為「是否對公司營運有重大影響」，

尚難概括釋示，須視各公司之營業性質而定。又該條規定所列之行為應經股

東會特別決議，立法意旨乃因此等行為牽涉公司營業政策之重大變更，必須依

法定程序作慎重之研討，以維護股東之權益。至有關「是否對公司營運有重大

影響」之疑義，因涉及私權問題，如有爭議，應由法院裁判。

（81年6月20日商215681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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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有關公司章程訂明特定標的財產屬公司法第185條之主要部分財
產之適用疑義

(1)按公司讓與全部或主要部分之營業或財產，依公司法第185條規定，應先

經股東會特別決議。至「主要部分」之認定，應視各該公司之營業及其經

營性質而有不同，尚難概括釋示。又該條所列行為應經股東會特別決議，

立法意旨乃因此等行為牽涉公司營業政策之重大變更，必須依法定程序作

慎重之研討，以維護股東之權益

(101年8月16日經商字第10102109970號函參照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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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2)準此，所詢公司章程訂明特定標的財產屬公司法第185條之主要部分財產，

於該特定財產轉讓時，據以適用該條規定之決議一節，查公司讓與之特定

財產是否屬該條「主要部分財產」之認定，仍應視各該公司之營業及其經

營性質而定，尚非僅以章程有無將「主要部分財產」列明為據。

（110年3月2日經商字第11002405310號函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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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、公司法第185條所稱之財產，包括有形資產及無形資產
(註:103年修法，商業會計處理準則第19條修正為第21條)

公司法第185條第1項第2、3款規定所稱財產，會計上，包括有形資產及

無形資產，而無形資產係指無實體存在而具經濟價值之資產，商業會計處

理準則第19條定有明文。

（93年5月3日商字第09302069760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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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三)董監事選解任及經營權問題

常見爭議焦點

(1)徵求委託書

(2)股東會鬧雙包(董監名單雙包)

(3)董監事任滿屆期不改選

(4)封存選票或不記入投票權或剔除表決權

(5)延遲股東會報到程序，或變更議程使股東不及進場投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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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6)少數股東申請或持股過半股東自行召集股東會改選

(7)不出席股東會或棄權不參與表決

(8)減資再增資稀釋對手股權

(9)假處分禁止行使董監職權

(10)選舉工具—全額連記法(公司法已修訂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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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、Q & A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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簡報結束敬請指教

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



關於德勤全球
Deloitte（"德勤"）泛指德勤有限公司（一家根據英國法律組成的私人擔保有限公司，以下稱德勤有限公司("DTTL"))，以及其一家或多家會員所。每一個會員所均為具有
獨立法律地位之法律實體。德勤有限公司（亦稱"德勤全球"）並不向客戶提供服務。請參閱 www.deloitte.com/about 中有關德勤有限公司及其會員所法律結構的詳細描述。
德勤為各行各業之上市及非上市客戶提供審計、稅務、風險諮詢、管理顧問及財務顧問服務。德勤聯盟遍及全球逾150個國家，憑藉其世界一流和優質專業服務，為客戶
提供應對其最複雜業務挑戰所需之深入見解。德勤約220,000 名專業人士致力於追求卓越，樹立典範。

關於勤業眾信
勤業眾信（Deloitte & Touche）係指德勤有限公司（Deloitte Touche Tohmatsu Limited）之會員，其成員包括勤業眾信聯合會計師事務所、勤業眾信管理顧問股份有限
公司、勤業眾信財稅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勤業眾信風險管理諮詢股份有限公司、德勤財務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德勤不動產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及德勤商務法律事務所。勤
業眾信以卓越的客戶服務、優秀的人才、完善的訓練及嚴謹的查核於業界享有良好聲譽。透過德勤有限公司之資源，提供客戶全球化的服務，包括赴海外上市或籌集資金、
海外企業回台掛牌、中國大陸及東協投資等。

本出版物係依一般性資訊編寫而成，僅供讀者參考之用。德勤有限公司、會員所及其關聯機構(統稱"德勤聯盟")不因本出版物而被視為對任何人提供專業意見或服務。對
信賴本出版物而導致損失之任何人，德勤聯盟之任一個體均不對其損失負任何責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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